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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3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動議的 2項擬議決議案  
 
 保安局局長將於 2014年 3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章 )第 4條，就下列 2項命令
動議2項擬議決議案：  
 

(a)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西班牙)令》(附錄 1)；及  
   

(b)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捷克共和國 )令》 (附錄 2)。  

 
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局長在動議該 2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中文
及英文本 )分別載於附錄 3及 4。  
 

 
 立法會秘書  

 
 

 
 
 

(黃少健代行 )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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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西班牙 )令》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保安局局長就決議案致辭全文擬稿  

 
主席：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有關《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 (西班牙 )令》的決議案。  

 

2.  現時，罪案的發生往往不受地域限制。隨着

跨境犯罪增加，國際間實在有需要加強執法和司法

合作，共同打擊罪行。  

 

3.  香港一直積極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在刑事事

宜上緊密合作，並根據基本法第 96 條的規定，爭

取與其他地區簽訂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以

建立穩固而全面的合作關係。這些雙邊協定不但提

供基礎，讓香港與其他地區提供對等協助，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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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香港與國際社會共同打擊罪行的決心。  

 

4.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提供法律框

架，以實施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協定，使我們可以就調查和檢控刑事

罪行，向其他司法管轄區提供和取得多種協助，包

括錄取證供、搜查和檢取、交出物料、移交作證人

士和沒收犯罪得益等。  

 

5.  至今，香港已經與 30 個司法管轄區簽訂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其中包括於 2012 年 11

月與西班牙簽訂的協定，以及 2013 年 3 月與捷克

簽訂的協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根據《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 (西班牙 )令》，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捷

克共和國 )令》，以實施這兩份雙邊協定，使《條例》

的條文，適用於香港與西班牙之間，以及香港與捷

克之間的刑事事宜法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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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於各司法管轄區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的法例和安排有所不同，因此落實有關雙邊協定

的命令，往往有需要對《條例》的部分條文作出有

限度的變通安排，以反映個別司法管轄區的處事常

規。為了使香港及相關的締約方可以履行個別雙邊

協定下的責任，這些變通安排是必須的。香港與西

班牙，以及香港與捷克的雙邊協定作出的變通安

排，分別載於兩項命令的附表 2。這些變通安排並

不影響兩項命令在實際上符合《條例》的條文。  

 

7.  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視《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西班牙 )令》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 (捷克共和國 )令》。我在此感謝小組委員

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及其他成員支持政府把這兩項

命令提交立法會通過。  

 

8.  這兩項命令須等待締約雙方都各自完成其

本地所需程序，並通知對方起計 30 天後，才正式

生效。屆時，本人會按命令的規定，藉憲報公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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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命令的生效日期。  

 

9.  我現在懇請議員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 (西班牙 )令》。我將於稍後動議制定《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捷克共和國 )令》  

 

10.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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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捷克共和國 )令》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保安局局長就決議案致辭全文擬稿  

 

主席 :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有關《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 (捷克共和國 )令》的決議案。  

 

2.  我剛才動議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西

班牙 )令》時，已解釋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雙邊協定的目的和重要

性，以及透過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命令，以

實施有關雙邊協定的程序安排。  

 

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根據《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條例》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捷

克共和國 )令》，以實施香港與捷克就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所簽訂的雙邊協定，使《刑事事宜相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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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協助條例》的條文，適用於香港與捷克之間的刑

事事宜法律協助。該協定對《條例》的部分條文作

出有限度的變通，詳情載於捷克令的附表 2。這些

變通並不影響命令在實際上符合《條例》的條文。 

 

4.  我懇請議員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 (捷克共和國 )令》。  

 

5.  多謝主席。  




